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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网络空间安全应用国际联合实验室
国际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

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间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知识创新能

力和创新水平，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依据《河南省国际联合

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豫科〔2019〕11 号）

和学校科研平台等有关规定，结合河南省网络空间安全应用国

际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国际联合实验室）实际，特制定本条

例。

第一条 学术委员会是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学术领导机构，

其职能是决定国际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确定研究课题、审

定和监督研究经费的使用、协调研究工作、组织国内外学术活

动及成果评价。

★



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根据《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

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通过国际联合实验室

提名学术委员会委员，征得委员所在单位同意，报学校主管部

门批准成立。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学校或挂靠学院聘任，学术委

员会委员由挂靠学院或国际联合实验室聘任，报学校备案。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由国内外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优秀专家

组成。学术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学术秘书一名。

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数不超过 15 人，国际联合实验

室依托单位的委员原则上不超过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期满可以连任，但原

则上不超过两届。

第六条 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为：

1、指导国际联合实验室确立研究目标、学科布局和研究方

向；

2、审定开放课题基金指南和审定开放课题基金申请；

3、听取和审议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的工作报告；

4、审查和建议国际联合实验室的重要学术活动；

5、通过讲学、短期工作、互派研究人员等多种形式支持国

际联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工作方式：

1、学术委员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和两次通信会议；



2、国际联合实验室适时设立开放基金课题后，采取会议或

通讯方式进行开放基金课题评审；

3、学术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临时召集会议；

4、通过 E-mail 等方式与国际联合实验室保持日常的紧密联

系。

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到会人员应超过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二。

第九条 学术委员会遇事需要形成决议时，在发扬民主、

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以赞成票数不低于表决

人数的三分之二为有效。

第十条 国际联合实验室应为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方便，

通过寄送简报等工作，为委员及时了解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工作

创造条件。

第十一条 国际联合实验室遇有学术方面的重大问题决策

时，应报请学术委员会审议，征求学术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第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应积极参与学术委员会的各项

活动，支持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工作。对因各种原因（连续一年）

而不能经常性地参加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发挥其正常作用的委

员，国际联合实验室可召开主任办公会讨论并报请挂靠学院或

学校批准，可免去其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

第十三条 因工作需要等原因，需对学术委员会组成进行

调整时，应由主任办公会讨论，送学术委员会主任审阅，报请

学校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主任办公会负责组织学术委员会的换届聘任工

作。

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国际联合实验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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